附件2
全区清廉学校建设示范单位自评打分表

	建设目标
	建设任务
	建设内容
	评分标准（100分）
	得分
	备注

	一、党建引领
	（一）坚持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
	1. 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深入开展主题教育，得2分。
	
	

	
	
	
	（2）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和首课机制，得2分；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得1.5分。

（中小学校、幼儿园考察教职工党员对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精神学习情况）
	
	

	
	
	
	（3）开展师生听党话、跟党走教育，得1.5分。
	
	

	
	
	2. 牢记领袖嘱托，勇担历史使命，主动融入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
	（1）顶层设计中体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五个更大”重要要求、视察广西“4·27”重要讲话和对广西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得2分。
	
	

	
	
	
	（2）续力对口帮扶，助推乡村振兴，得1.5分。

（中小学校、幼儿园对此项不作要求）
	
	

	
	
	
	（3）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向纵深发展，得1.5分。
	
	

	
	（二）党的全面领导坚强有力
	3. 学校党组织发挥把方向、管大局、作决策、抓班子、带队伍、保落实作用。
	（1）健全完善学校议事决策机制，得2分。
	
	

	
	
	
	（2）学校发展规划、年度工作计划、年度预决算以及“三重一大”事项均由学校党组织会议决定，得4分，发现一项不符合要求扣0.5分，扣完为止。
	
	

	
	
	4. 把全面深化清廉学校建设作为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抓手。
	（1）成立有清廉学校建设工作机构或工作专班并发挥相关作用，得1分；学校党组织专题研究贯彻落实清廉学校建设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得1分。
	
	

	
	
	
	（2）制定有清廉学校重点任务清单并按计划推进落实，得3分。
	
	

	
	
	
	（3）开展清廉学校建设情况自查，发现问题，纠治偏差，得2分。
	
	

	二、治理规范
	（三）依法治校全面加强，重点领域严管严控
	5. 制度体系健全完善，权力运行公开透明。
	（1）建立健全学校党务公开、政务公开、财务公开制度和校内规范性文件公开发布制度，有相关管理制度，每项得1分，共4分。
	
	

	
	
	
	（2）设有信息公开管理平台（包括信息公开网址、公告栏等），师生可以便捷查询查看，得1分。
	
	

	
	
	6. 严把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防查改治贯通发力系统治理。
	开展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廉政风险排查，制定针对性措施落实整改，开展其中1项得3分，上限18分。

各学段重点排查项目如下（结合学校实际开展）：

高校：招生考试、财务管理、科研经费、基建后勤、物资采购、校办企业、职称评审、合作办学、学术不端、学生资助等。

中小学：义务教育课后服务、乱收费、以教谋私、家委会、财务管理、物资采购、基建维修、招生考试、教材教辅、学生资助等。

幼儿园：乱收费、物资采购、财务管理、基建维修、以教谋私、招生、学生资助等。
	
	

	
	（四）自我革新刀刃向内，自我完善及时到位
	7. 警示教育走深走实，监督保障切实强化。
	（1）及时通报各类违规违纪行为，得1分；深入开展警示教育，做到以案明纪促改，得2分。
	
	

	
	
	
	（2）建立党内监督和巡察监督、审计监督、信访监督等协同贯通机制，得2分。（中小学和幼儿园考察是否设有有效监督手段）
	
	

	
	
	
	（3）做好“后半篇文章”，巩固工作成效，强化成果运用，得2分。
	
	

	三、队伍清正
	（五）干部忠诚干净担当
	8. 紧盯“关键少数”，发挥“一把手”和领导班子头雁效应。
	（1）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落实“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得2分。
	
	

	
	
	
	（2）强化党组织主体责任，党组织班子成员切实履行“一岗双责”，得2分；建立并落实对学校“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制度，得2分。
	
	

	
	
	
	（3）领导班子带头开展以清廉为主题的调查研究，得2分。
	
	

	
	
	9. 把廉洁教育贯穿干部“选育管用”全过程。
	（1）干部选拔任用坚持“凡提四必”，得2分。

（中小学和幼儿园考察党组织会议决定干部“选育管用”重要事项）
	
	

	
	
	
	（2）开展干部廉洁培训，得2分；开展干部廉洁家访活动，得1分。
	
	

	
	
	
	（3）建有干部培养管理制度，得1分；定期开展年度干部评优评先，得2分。
	
	

	
	（六）教师律己崇德尚廉
	10. 贯彻师德师风第一评价标准，对师德违规问题“零容忍”。 
	（1）严格落实教职员工准入查询制度，得2分；开展教师廉洁从教培训，得2分。
	
	

	
	
	
	（2）运行师德师风问题线索排查处置机制，设立举报违反师德问题的信箱、监督电话，得2分；对师德违规问题及时严肃处理，得1分。
	
	

	
	
	
	（3）开展年度师德评价考核，得2分。
	
	

	四、文化清新
	（七）以清为美以廉为荣，廉洁育人成效显著
	11. 学生遵规守纪，学风建设优良，诚信教育深入人心。
	（1）制定有学风建设相关制度方案并开展，得2分。
	
	

	
	
	
	（2）经常性开展学生诚信教育，得2分。
	
	

	
	
	
	（3）严格学业管理，严肃考纪考风，及时处理在考试考核、论文撰写、毕业设计、实习等环节出现的违纪行为，得2分。

（幼儿园考察德育启蒙、勤俭教育开展情况）
	
	

	
	
	12. 开展廉洁活动，加强廉洁宣传，建设廉洁文化教育阵地。
	（1）利用传承红色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展廉洁活动，得3分；开展或寻找清廉家庭活动，得1分。
	
	

	
	
	
	（2）在学校官网和校园设立宣传专栏，得2分；在校内悬挂清廉学校建设宣传标语、播放清廉学校建设宣传视频或清廉公益广告等，得2分。
	
	

	
	
	
	（3）积极开展其他形式校内宣传，展示清廉学校建设成果，得2分；建有廉洁文化教育阵地，得4分。
	
	


	项目
	具体内容
	评分标准
	得分
	备注

	正向加分

（10分）
	1. 获得清廉建设相关荣誉称号。
	（1）获得全国文明校园，得2分；获得自治区文明校园，得1分。

（2）获得其他清廉建设相关荣誉，视情况得0.2—1分。（文明校园以最高荣誉得分，其他清廉建设相关荣誉可累计得分，上限为3分）
	
	

	
	2. 清廉学校建设经验做法在有关刊物登载。
	（1）在中央部委刊物登载，每篇得2分。

（2）在区级刊物登载，每篇得1分。

（3）在市级刊物登载，每篇得0.5分。

（以上每项可累计得分，上限为4分）
	
	

	
	3. 清廉学校建设经验做法在有关会议上作典型发言。
	（1）在全国性会议上作典型发言，每次得2分。

（2）在区级会议上作典型发言，每次得1分。

（3）在市级会议上作典型发言，每次得0.5分。

（以上每项可累计得分，上限为3分）
	
	


注：赋分参照清廉广西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的《清廉单元建设标注及评分细则》实操手册（2023版），请于备注栏对得分情况作出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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